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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处级以上干部 
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管理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江苏省委、省政府十项规定

的要求，根据上级部门有关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的文件

精神，本着规范管理，促进学校国际化办学和对外交流事 

业发展的宗旨，学校结合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

校处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管理的暂行规定》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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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处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 

管理的暂行规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11 月 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3年 12 月 6 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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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处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 

管理的暂行规定 

 

根据教育部《进一步做好教育外事出访团组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外综

【2013】33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外事管理的意见》（教外综

【2013】63号），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因公

临时出国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苏办发【2013】26号）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

办公室《关于加强“一卡二照二证”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外出【2013】753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对进一步规范全校处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管

理工作做如下规定： 

第一条  学校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活动应贯彻

务实、高效、精简、节约的原则。 

第二条  科学制定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，严格按计划和规定限量

管理。每年 11 月 20 日前，各单位集中填报并向国际合作交流处提交下一

年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。 

第三条  根据学校工作需要，国际合作交流处汇总、编制学校下一年

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，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

本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下年度出访计划。学校审批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活

动严格按照上级批复的计划执行，未列入计划的出访申请不再受理。 

第四条  校领导以党政领导身份出访，一个任期内不超过 2 次或 2 年

内不超过 1 次，正职领导确因工作需要 1 年内不超过 1 次，分管外事工作

的校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安排；主要校领导不得同期出访，校领导班子成员

原则上不得同团出访，不得同时或 6个月内分别率团出访同一国家或地区；



 - 4 - 

校领导以学者身份参加学术活动的按上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再安排考察性出访。处级领导干部以干

部身份出访的每年不得超过 1 次，以学者身份出访的应精简、务实；外事

部门领导干部出访在满足学校工作需要的前提下从严控制。 

第六条  出国（境）培训团组须列入上级批复的年度计划，未经批准

的培训组团一律不得安排。参加上级部门组团出访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从严

控制。 

第七条  离退休人员一律不得安排因公出访任务。 

第八条  实行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信息公开制度，加强对出访合理性

的审核与监督。各类出访在向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报送前 5 个工作

日在全校公开拟报批团组出访信息，公开信息包括团组成员、单位和职务、

出访国家、任务、日程安排、往返路线，邀请单位，经费来源和预算等。 

第九条  完成出访任务后，三周内向国际合作交流处提交出访任务实

际执行情况和出访总结报告，并在学校范围内公开；校领导出访报告按要

求须报省委办公厅或省政府办公厅，同时抄送省外事办公室。 

第十条  出访费用报销前，须由国际合作交流处审核出国任务、路线、

时间等是否与审批内容吻合，审核合格后在出访任务批件上签字。未按时

报送出访报告并交回证照者，不得报销出访费用。 

第十一条  务实节俭安排临时出国（境）活动，出访团组人数不得超

过 6人，严控跨单位、跨地区团组，严禁拆团，严禁携带配偶或子女同行。 

第十二条  出访（不包括国际会议、合作研究、培训进修等出访）在

外停留时间，1国不超过 5天，2国不超过 8天，3国不超过 10天，严控 3

国团组。出席国际会议、合作研究、培训进修等活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从

严控制在外停留时间。实质性公务活动须占在外日程三分之二以上。实际

在外停留时间（按国内出境日到国内入境日计算天数）应严格按批准天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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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在外期间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安排交通工具和食宿，不得

用公款相互宴请，不得超标收送礼品。 

第十四条  获取邀请信应遵循业务对口、级别对等的原则，不得降格

以求，严禁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或出具邀请函。不得接受华侨华人、中资机

构和外国驻华机构邀请。 

第十五条  出访团组实行团长负责制，做好行前教育工作，严格遵守

国家相关外事纪律和当地法律法规，杜绝不文明行为，自觉维护国家、集

体形象。 

第十六条  处级以上干部因公、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（包括护照、港

澳通行证和入台证）须统一交由国际合作交流处保管，根据实际需要办理

缴借手续。因私出国（境）应在组织部门办理请假手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

应在国际合作交流处办理报批手续。 

证件应在回国后 7 日内交回国际合作交流处统一保管。严禁持因私证

件出国（境）参加公务出访活动或持因公证件外出旅游、探亲等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计划的编制和出访派出优先保障

赴学校国际合作协议单位进行学术性出访的需要。教师学术性出访的在外

停留时间等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上报计划，并按省外事办公室批复执行。教

师学术性出访的计划上报、信息公开、组团要求等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定适用于全校所有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。 

第十九条  本文件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国际合作交流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11月 1日 


